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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茲提述貴聯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一三年三月七日之公布（「該公布」），內容有關本集團向中國煙草湖南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中煙」）出售本公司聯營公司常德金鵬印刷有限公司（前稱常德金鵬

凹版印刷有限公司）（「常德金鵬」）4%的股權（「出售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布所用詞彙與該公布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布所披露，出售事項之代價乃以獨立估值師對常德金鵬於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淨資產之估值為準。董事會謹此宣布，有關常德金鵬淨資產的相關

估值報告於二零一八年已完成，本集團與湖南中煙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簽訂補充協議，協定出售事項的代價約為人民幣19,058,000元。本集團已獲湖南中

煙股東告知已於二零一八年就出售事項獲得必要批复。誠如該公布所披露，延遲

完成出售事項並不影響常德金鵬的營業執照的延期，該營業執照已於二零一三年

予以延期，而常德金鵬自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一

直在持有有效營業執照的情況下營運。於本公布日期，本集團已悉數收取出售事

項之代價，並擁有常德金鵬31%股權。

承董事會命

貴聯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蔡曉明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於本公布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主席蔡曉明先生、副

主席兼行政總裁欽松先生，陳校良先生及陳華培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李莉女

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呂天能先生、林英鴻先生及蕭文豪先生。


